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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技能抽考标准

专业名称: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专业代码: 520802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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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州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专业技能考核标准

一、专业名称及适用对象

1．专业名称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代码：520802）

2．适用对象

高职全日制在籍毕业年级学生

二、考核目标

根据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国家教学标准、人才培养方案和

职业岗位典型工作任务，遵循学生心理、认知和能力发展规律，融知

识、技能、态度于一体，设计考核项目和考核内容。通过专业技能考

核，检测学生对本专业基本岗位技能和核心岗位技能的掌握情况，从

而深化课程改革，加强实践教学，增强学生创新创业能力，促进学生

个性化发展。培养具有婴幼儿回应性照料、游戏活动实施与改进、伤

害预防与处理、疾病识别与预防、照护者合作交流、机构运营管理等

能力。具有敬佑生命、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职业精神及信息素养，

面向婴幼儿保育、卫生保健、机构管理等岗位群，能够从事婴幼儿的

生活照料、安全保障、健康看护、学习支持、家园共育以及托育机构

日常管理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三、考核内容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技能考核分为岗位基本技能、岗位核

心技能和跨岗位技能三大模块，对应本专业主要工作岗位，与 1+X 母

婴护理和幼儿照护实施课证融通。每个模块根据相关行业标准，按照

典型工作任务编制若干试题。每道试题都包括岗位基础知识的掌握、

根据不同年龄段婴幼儿身心发展规律解决教养问题的能力、与婴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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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社区等的沟通和指导三个考核内容，对应的为 0-3 岁婴幼儿日

常生活照料、日常生活保健与护理和活动设计与实施。

一、岗位基本技能模块：0-3 岁婴幼儿日常生活照料

基本要求：

1.职业素养要求：要做到热爱儿童，尊重儿童，爱岗敬业，优质

服务。熟知相关法律法规，掌握儿童的生理发育与心理发展特点，掌

握 0-3 岁婴幼儿儿营养知识。能够从饮食、饮水、睡眠、二便及婴幼

儿个人卫生方面完成 0～3 岁婴幼儿的日常生活照料。

2.专业技能要求：

①能够进行母乳喂养指导（了解母乳喂养的重要性及喂养方法）；

②能够正确选择配方奶及冲调奶粉（掌握人工喂养适应症、换乳

期的喂养知识及奶具使用和消毒的知识）；

③能够制作泥糊状食品（掌握营养素、婴幼儿膳食营养搭配及食

品安全性、过敏的基本知识，了解泥糊状食物的重要性及制作知识）；

④能够正确选择、搭配、制作固体食物（掌握营养素、婴幼儿膳

食营养搭配的基本知识并了解制作固体食物的知识）；

⑤能够运用正确方法给不同年龄的婴儿喂水（掌握不同年龄婴儿

的饮水需求和饮用水选择的原则，能够培养婴儿饮水习惯）；

⑥能够营造温度、光线、声音、通风、睡具等适宜的睡眠条件及

居室环境（了解不同年龄婴儿的睡眠时间，掌握婴儿居室的环境要求）；

⑦能够正确包裹婴儿并且能够给婴儿穿脱衣服（了解不同年龄婴

儿的骨骼发育与身体发育特征）；

⑧能进行婴儿二便后的清洁处理（掌握婴儿正常二便的规律、特

征及其与生长发育的关系，熟知婴儿个人卫生知识，并且熟知尿布的

选择、使用、换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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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能够定期对婴儿卧具、餐具、玩具、家具进行消毒（能够针对

婴儿需要选择常用消毒剂，掌握卧具、餐具、玩具、家具清洁和消毒

的方法）。

二、岗位核心技能模块：0-3 岁婴幼儿日常生活保健与护理

基本要求：

1.职业素养要求：要做到热爱儿童，尊重儿童，爱岗敬业，优质

服务。熟知相关法律法规，掌握儿童的生理发育与心理发展特点。能

够从生长发育评估、常见疾病护理、动作技能训练、智力开发、社会

行等方面完成 0～3 岁婴幼儿的日常生活保健与护理。

2.专业技能要求：

①能够为婴儿测量体重、身高并能够能够正确记录婴儿生长发育

曲线和使用生长监测图（了解量具选择和使用的知识，可以设计婴儿

生长发育曲线图表并填写，掌握生长检测图的使用）；

②给患病的婴儿正确喂药并进行简易护理（掌握喂药及婴儿常见

疾病简易护理的方法）；

③能够识别常见意外伤害的危险因素（掌握常见意外伤害的原因

及预防）。

④能够根据婴儿发展水平对婴儿进行大动作、精细动作、认知能

力、语言训练、生活自理能力、社会交往能力训练（掌握婴儿不同年

龄阶段大动作、精细动作、认知能力、语言训练、生活自理能力、社

会交往能力发展的特点及训练方法）；

⑤能够完成婴幼儿抚触及健康指导。

三、跨岗位技能模块：0-3 岁婴幼儿活动设计与实施

基本要求：

1.职业素养要求：热爱婴幼儿工作、关爱儿童身心发展，具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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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的儿童观；能尊重婴幼儿，与婴幼儿建立平等关系，坚持正面教育

管理；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塑造良好的教师职业形象；具有爱岗敬

业的职业精神；观察、了解婴幼儿，及时关注和掌握婴幼儿的需要，

并作出恰当反应；熟知相关法律法规，掌握婴幼儿的生理发育与心理

发展特点，熟悉五大领域活动设计与实施。

2.专业技能要求：

①健康领域 要求掌握婴幼儿健康教育的目标和内容，在教学中

能够发现并处理婴幼儿疾病、营养、意外事故、心理和行为异常等；

能根据不同年龄段的婴幼儿的身心发展特点，合理的编写婴幼儿健康

教育活动教案（目标表述清晰、内容适宜、方法得当，设计完整，符

合婴幼儿的年龄特点，对整个活动具有导向作用），并能够完整的实

施；

②语言领域 要求掌握婴幼儿语言教育的发展目标和内容，能生

动形象的讲述故事或朗诵诗歌，有较好的语言表达；能根据不同年龄

段的婴幼儿的身心发展特点，合理的编写婴幼儿语言教育活动教案

（目标表述清晰、内容适宜、方法得当，符合婴幼儿的年龄特点，对

整个活动具有导向作用），在组织活动中能用规范、准确、亲切的普

通话进行语言教育活动；

③社会领域 要求掌握婴幼儿社会教育的目标和内容，掌握婴幼

儿社会教育的教学方法，能基本干预和治疗婴幼儿的攻击性行为，培

养婴幼儿热爱祖国的情感；能根据不同年龄段的婴幼儿的身心发展特

点，合理的编写婴幼儿社会教育活动教案（目标表述清晰、内容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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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得当，符合婴幼儿的年龄特点，对整个活动具有导向作用）并进

行社会教育活动；

④科学领域 要求掌握婴幼儿科学教育的目标和内容，掌握婴幼

儿科学教育的教学方法，能够运用婴幼儿科学教育的一般规律去分析

和解决婴幼儿科学教育中的实际问题；能根据不同年龄段的婴幼儿的

身心发展特点，合理的编写婴幼儿科学教育活动教案并实施科学教育

活动；

⑤艺术领域 了解中华传统节日，重视中华传统节日，能够根据

婴幼儿的身心特点在不同的节日里策划相应的节目，并带领婴幼儿欢

度节日。

四、评价标准

（一）考核方式

本专业技能考核采取过程考核和结果考核、技能考核和职业素养

考核相结合的原则，根据考生操作的规范性、熟练程度、用时量、职

业素养等因素评价过程成绩，根据运行测试结果和最后呈现效果等因

素评价结果成绩。

（二）评分标准

每道试题由书面考核和现场操作 2 部分组成，书面考核时长为

60分钟，现场操作考核时长为 20分钟。书面考核采取集体考核的方

式进行，分值为 60 分；现场操作采取按顺序单独考核的方式进行，

分值为 40分。总成绩由笔试成绩和面试成绩组成。

表 1 评价要点一览表

模块 考核内容 评价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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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面考核部分

（60 分）

操作考核部分

（40 分）

岗位

基本

技能

0-3 岁婴幼

儿日常生

活照料

1.对 0-3 岁婴幼儿日常

生活照料基本知识把握

准确，根据不同题目按

点给分；

2.卷面整洁、字迹工整。

1.操作步骤正确、动作清楚、姿

势正确、适合该年龄段婴幼儿特

点。（20 分）

2.职业素养：职业态度良好、尊

重婴幼儿、仪表端庄、与婴幼儿

或家长沟通顺畅、体现人文关

怀，整体效果好。（优秀 18-20

分，良好 15-17 分，合格 10-14

分，不合格 0-9 分）

岗位

核心

技能

0-3 岁婴幼

儿日常保

健与护理

1.对 0-3 岁婴幼儿日常

保健与护理基本知识把

握准确，根据不同题目

按点给分；

2.卷面整洁、字迹工整。

1.操作步骤正确、动作清楚、姿

势正确、适合该年龄段婴幼儿特

点。（20 分）

2.职业素养：职业态度良好、尊

重幼儿、仪表端庄、与婴幼儿或

家长沟通顺畅、体现人文关怀，

整体效果好。（优秀 18-20 分，

良好 15-17 分，合格 10-14 分，

不合格 0-9 分）

跨岗

位技

能

0-3 岁婴幼

儿活动设

计与实施

1.结构完整、格式规范；

2.教学内容丰富、适合

婴幼儿年龄发展特点、

体现一定的科学性和教

育性；

3.根据教学需要适度运

用教具和现代化教学手

段，讲究教学法、注重

儿童能力培养；

4.卷面整洁、字迹工整。

1.操作步骤正确、方法运用恰

当、语言表达流畅、适合该年龄

段婴幼儿特点。（20 分）

2.职业素养：职业态度良好、尊

重婴幼儿、仪表端庄、与婴幼儿

或家长沟通顺畅、体现人文关

怀，整体效果好。（优秀 18-20

分，良好 15-17 分，合格 10-14

分，不合格 0-9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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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考核方式

1.考生对象

抽查对象为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三年制全日制高职在籍在

校毕业年级的学生，原则上从抽查对象学生数中随机抽选10%参加技能抽

查考试，如在校生不足100人，则抽选学生不少于10人；如在校生不足

10人，则全部参加；如在校生超过300人，则抽选学生不超过30人。学

生按应考人数1：1.1的比例抽取。

2.学生参考模块选取

建议每个项目考生比例为3：5：2。采取随机抽签的方式，其中30%

的学生参加模块一岗位基本技能的考试，50%的考生参加模块二岗位核心

技能的考核，20%的考生参加模块三跨岗位技能的考核，原则上保证每个

模块都有学生参与考核；

3.抽取考核试题

专家在相应题库中随机抽取岗位基本技能、岗位核心技能、跨岗位

技能模块，学生再从每个模块中抽取一道试题进行考核。

六、附录

1.相关法律法规（摘录）

(1)《宪法》第五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

和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

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

(2)《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九条规定：“学校

应当根据未成年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对他们进行社会生活指导、心

理健康辅导和青春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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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育法》第五章

第三十七条：“受教育者在入学、升学、就业等方面依法享有平

等权利。学校和有关行政部门按照国家有规定，保障女子在入学、升

学、就业、授予学位、派出留学等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力。”

第四十一条：“从业人员有依法接受职业培训和继续教育的权力

和义务。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应当为本单位的

职工的学习和培训提供提供条件和便利。”

第四十五条：“教育、体育、卫生行政部门和学校及其他教育机

构应当完善体育、卫生保健设施，保护学生的身心健康。”

(4)《托育机构管理规范（试行）》

第二条 坚持儿童优先的原则，尊重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最

大限度地保护婴幼儿，确保婴幼儿的安全和健康。

第十六条 托育机构应当科学合理安排婴幼儿的生活，做好饮食、

饮水、喂奶、如厕、盥洗、清洁、睡眠、穿脱衣服、游戏活动等服务。

第十七条 托育机构应当顺应喂养，科学制定食谱，保证婴幼儿

膳食平衡。有特殊喂养需求的，婴幼儿监护人应当提供书面说明。

第十九条 托育机构应当以游戏为主要活动形式，促进婴幼儿在

身体发育、动作、语言、认知、情感与社会性等方面的全面发展。

第二十条 游戏活动应当重视婴幼儿的情感变化，注重与婴幼儿

面对面、一对一的交流互动，动静交替，合理搭配多种游戏类型。

第二十四条 托育机构应当坚持晨午检和全日健康观察，发现婴

幼儿身体、精神、行为异常时，应当及时通知婴幼儿监护人。

第二十七条 托育机构应当建立卫生消毒和病儿隔离制度、传染

病预防和管理制度，做好疾病预防控制和婴幼儿健康管理工作。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

总则第八条：“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财政、公安、民政、教育、

劳动保障、计划生育等各部门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配合同级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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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部门做好母婴保健工作。”

2.相关规范与标准（摘录）

序号 技术规范或标准
颁发/编制机

构
颁发时间

1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3岁以

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

意见》

国家卫生健康委 2019

2 《托育机构设置标准（试行）》 国家卫生健康委 2019

3 《托育机构管理规范（试行）》 国家卫生健康委 2019

4
《托育机构婴幼儿喂养与营养

指南(试行)》
国家卫生健康委 2022

5
《3 岁以下婴幼儿健康养育照护

指南（试行）》
国家卫生健康委 2022

6
《托育机构保育指导大纲（试

行）》
国家卫生健康委 2019

11 《保育员国家职业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

2019

12 《育婴员国家职业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

2020

13 1+X 幼儿照护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湖南金职伟业母

婴护理有限公司
2022

14 1+X 母婴护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济南阳光大姐服

务有限责任公司
2021


